	桃園市平鎮區東安國民小學115年度編制內教職員
健康檢查補助申請表

	姓    名
	
	職    稱
	

	身分證號
	
	出生日期
	民國    年   月   日

	申請方式
	□公費補助及公假 □自費參加及公假 □公費補助及公餘

	補助經費
	
	受檢日期
	

	受檢醫療院所
	

	注意事項：

1、 凡本校編制內教職員年滿40足歲以上（115年度申請者須民國74年12月31日以前出生）每2年補助一次，每次4500元為限。
2、 年滿50歲以上公教人員每年3,500元或每2年7,000元。
3、 各級學校校長每年補助1 萬 6,000 元。
4、 檢查方式：請至人事室填具申請表，至經衛生福利部評鑑合格之醫院或教學醫院、 經 財團法人醫院評鑑暨醫療品質策進會認證之診所，或經勞動部認可辦理勞工一般體格與健康檢查之醫療機構，實施健康檢查，給予公假1天（課務自理）。

5、 檢查後收據請簽名送人事室辦理核銷，如未於上述醫療機構實施者，其檢查費用即無從予以補助。檢查費用應於補助額度內檢據予以補助，如有超出，由受檢人自行負擔，不足數覈實核銷。

	               申請人：            （簽名或蓋章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( 切結：去年度未申請健康檢查補助費)
中華民國    年    月    日

	單位主管
	人事室
	會計室
	校長

	
	
	
	


